龙湖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销售环节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食品销售环节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提升监管工作效能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市监食经〔2019〕6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按照《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系统关于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实施方案》（汕市监办字〔2023〕190号），在前期销售环节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区食品销售监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在本区登记注册并获得许可（备案）的食品销售者实施风险分级监管，适用本制度。

本制度所称销售环节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以下简称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是指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综合食品销售者经营风险特点、经营规模、经营项目、经营类别、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设备设施等情况，合理确定食品经营风险等级，并结合当地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对食品销售者实施的不同程度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应当遵循科学合理、客观公正、风险分析、量化评价、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区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区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

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具体工作。

第五条　 食品销售者应当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不得拒绝、逃避或者阻碍。

第七条　 食品安全执法人员在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工作中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第八条   鼓励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可采用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进行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分级评定。

第二章  销售环节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第九条   销售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划分，应当结合食品经营风险特点，从经营规模、经营项目、经营类别等静态风险因素和自查情况、经营条件保持、经营过程控制、管理制度建立及运行、日常监督检查等动态风险因素，以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综合考虑，合理确定其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并实施动态调整。

食品销售风险分级评级过程是对食品销售者许可准入、日常监督检查、抽样监测、案件查办、投诉举报处理等监管信息的综合评估运用。

第十条   食品销售者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划分为A级、B级、C级、D级四个等级。

第十一条   采用评分方式确定风险等级。风险等级得分为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加动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之和。风险等级得分分值越高，风险等级越高。

第十二条   监督检查人员对食品销售者进行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系统（包括微信小程序等）上进行评分，计算分值，确定风险等级。风险分值之和为0-30（含）分的，为A级风险；风险分值之和为30-45（含）分的，为B级风险；风险分值之和为45-60（含）分的，为C级风险；风险分值之和为60分以上的，为D级风险。

如遇现场无法使用信息化分级的，可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明确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市监办发〔2020〕346号），填写纸质评分表进行评分分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将评分分级情况补录上传系统。

第十三条   新开办食品销售者的风险等级可以按照静态风险因素分值确定。并在六个月内对其进行复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风险等级。

第十四条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上调风险等级：
1.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2.有1次及以上监督抽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经查证未落实相关责任义务的；

3.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4.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5.不按规定进行产品召回或者停止生产经营的；

6.拒绝、逃避、阻挠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拒不配合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案件调查的；

7.具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省(市、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可以上调风险等级的情形。

第十五条   食品销售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当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中未出现本制度第十四条所列情形的，食品经营条件未改变的，下一年度风险等级可不作调整。

第十六条   存在以下情况的，可下调风险等级：
1.连续3 年没有违反可谓高风险等级所列情形的；

2.获得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防护计划等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

3.获得“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等示范称号的；

4.获得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奖的；

5.具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省(市、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可以下调风险等级的情形。

第十七条   现场评定动态风险因素时，发现食品销售者有违法行为的，暂停风险分级工作，待违法行为处理完毕，重新开展风险分级工作。

第三章  结果运用与管理

第十八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风险等级，结合当地监管资源和监管水平，合理确定对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监督检查内容、监督检查方式以及其他管理措施，作为制订年度监督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的依据。

第十九条   属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划分结果，增加对较高风险食品销售者的监督检查频次，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

对风险等级为A的食品销售者，原则上两年内开展不少于一次日常监督检查；

对风险等级为B的食品销售者，原则上每年度按不低于50%的比例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两年内至少全覆盖一次；当年度未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的主体，监管部门应查阅其食品安全自查报告开展书面检查，食品安全自查报告内容不得少于“粤商通”食品安全自查要求；

对风险等级为C的食品销售者，原则上每年度开展不少于一次日常监督检查；

对风险等级为D的食品销售者，原则上每年度开展不少于两次日常监督检查，两次日常监督检查间隔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3个月，涉嫌违法违规或存在明显食品安全隐患等情形除外。

第二十条   属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对出现食品安全风险动态调整的企业进行汇总、分析，对连续提升等级的，应当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第二十一条   属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闭环管理，根据发现的问题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重大隐患，决定是否开展现场回访，现场回访不计入检查频次。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新规定或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